1.对违反审计法相关规定行政处罚权运行流程图




















承办机构：市经济责任审计局，财政金融审计科、农业农村审计科、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科、社会保障审计科、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审计科、企业审计科、行政事业审计科、投资审计中心

服务电话：0561- 3053761，3022062,3034714,3027364，3021613,3020970,3020681,3022015，3026508

监督电话：0561-3881595

2.对违反国家规定财务收支行为行政处罚权运行流程图



















承办机构：市经济责任审计局，财政金融审计科、农业农村审计科、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科、社会保障审计科、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审计科、企业审计科、行政事业审计科、投资审计中心

服务电话：0561- 3053761，3022062,3034714,3027364，3021613,3020970,3020681,3022015，3026508

监督电话：0561-3881595

在审计（或专项审计调查）时，发现被审计单位或者有关人员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或者拒绝、阻碍检查；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被审计单位或者有关人员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审计组应当报告审计机关，并责令改正。情节严重或拒不改正的，审计机关予以审查，决定进一步核查和追责





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审核审计证据、审计记录，征求被审计对象意见





审计组代拟审计处罚决定书





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复核、审理





市审计局告知被审计单位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








符合听证条件的





被审计单位要求听证的，综合法规处举行听证会





送达听证告知书





被审计单位不要求听证





提交市审计局审计业务会议审议








制作听证报告书








按照审计机关审批流程报请局长或者分管局长签发





向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送达审计处罚决定书








按照规定跟踪检查处罚决定书执行情况











审计（或专项审计调查）时，对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被审计单位严重或重大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审计组应当报告审计机关，审计机关予以审查，决定予以制止和进一步核查、追责





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审核审计证据、审计记录，征求被审计对象意见





审计组代拟审计处罚决定书





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复核、审理





市审计局告知被审计单位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








符合听证条件的





被审计单位要求听证的，综合法规处举行听证会





送达听证告知书





被审计单位不要求听证





提交市审计局审计业务会议审议








制作听证报告书








按照审计机关审批流程报请局长或者分管局长签发





向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送达审计处罚决定书








按照规定跟踪检查处罚决定书执行情况














